平安银行安盈理财0927——专项受益凭证3号信托计划

产品说明书


风险评级

    A 极低风险

风险提示
本理财计划有投资风险，您只能获得合同明确承诺的收益，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1.理财本金与收益风险
如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足额购回本信托计划项下的资产支持债券，造成本产品的信用风险，平安银行将在产品到期日按客户的理财本金占全部理财资金的比例向客户分配实际收到的资金，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诚信托）将继续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追索，平安银行在收到追偿资金后再按比例向客户分配。

2.市场风险
如果在理财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信托计划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3.流动性风险

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

4.信息传递风险
平安银行按照本说明书有关“信息公告”条款的约定，发布理财产品相关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该条款的约定及时登陆平安银行网站或致电平安银行客户服务热线（40066-99999）或向平安银行理财经理咨询。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5.其他风险
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相关当事人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及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理财本金和收益部分损失甚至全部损失。

基本规定

1.产品名称：安盈理财0927—专项受益凭证3号人民币信托计划

2.产品简称：安盈0927
3.产品代码：YF927C
4.产品种类：专项受益权信托计划

5.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

6.理财币种：人民币

7.计划期限：30天（理财收益计算以实际理财天数为准）
8.理财起点：人民币5万元。追加部分应为万元的整数倍。单位理财产品份额价格为一元。

9.起始日：2009-08-11（如认购提前结束则起始日相应提前）
10.到期日：2009-09-10（到期日当日不计算理财收益）

11.认购期：2009-08-04至2009-08-10
12.资金清算日：到期日+4个工作日

13.产品成立条件：产品规模上限1100万元。认购期结束，如认购资金总额不足1100万元，则平安银行有权视情况决定产品是否成立。
14.税务处理：除现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税务机关另有要求外，理财本金和收益的应缴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平安银行不负责代扣代缴。

15.非工作日处理：特定起始日、到期日及清算日等日期如遇中国公众假期，则自动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6.信息公告：平安银行将在http://www.pingan.com/bank/上公布产品成立、到期和收益率调整（若有）等相关信息，如遇其它重大事项将书面通知投资者。

17.投诉电话：40066—99999
产品特点

1.投资期限：投资期限短，30天。
2.收益特点：收益稳健，有机会高于同期定期存款收益率。
3.安全保障: 投资由银行提供担保的资产支持债券，安全性高。

4.提前终止权: 投资者均无提前终止权。

5.适用客户：保守型、稳健型和进取型的有经验和无经验投资者。

投资运作
本计划理财本金将通过中诚信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3号）向中信证券购买资产支持债券（详见下表），所述债券由银行为其到期还本付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根据回购协议，中信证券将在本信托计划到期日无条件购回下述债券。回购价能够涵盖理财本金和按1.50％/年计算的理财收益。本产品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收益。

	债券信息
	担保人
	债券回购
	债券评级
	评级机构

	江苏吴中集团资产支持债券
	中信银行
	中信证券
	AAA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理财收益计算及分配
在本信托计划到期时，如从中诚信托收到的资金高于理财本金和按1.50％/年计算的收益之和，平安银行将先向投资者支付理财本金和按1.50％/年计算的理财收益，剩余部分才作为手续费收入。否则，平安银行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按照从信托计划实际收到的资金向投资者分配。

理财收益＝理财本金×年化收益率×实际理财天数/365
单位理财产品份额收益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

重要须知

·本理财产品说明书与《平安银行理财产品申明书》、《平安银行基金和各类理财产品委托类申请表》共同构成投资者与平安银行之间的理财产品合同。

·若阁下对本理财产品说明书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向平安银行各网点咨询。

·本理财计划只根据本产品说明书所载的内容操作。

·本产品说明书由平安银行负责解释。

·如需查询，请根据本产品说明书有关“信息公告”条款的约定进行或到平安银行各网点咨询。

平安银行理财产品申明书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对平安银行的信任并购买平安银行理财产品（安盈0927号）。为维护您的利益，平安银行特别提醒您在填写《平安银行基金和各类理财产品委托类申请表》（简称“理财委托申请表”）、办理理财产品相关业务前关注以下事项：

一、请仔细阅读理财产品说明书，本申明书与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委托申请表共同构成理财产品合同；
二、完成理财产品认购后，请妥善保存经平安银行盖章确认的本申明书和理财委托申请表的客户留存联；
三、凡签署本申明书和理财委托申请表的投资者，视为认可理财产品说明书所载的内容，并接受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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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
（经办行业务公章）

————————————————————————————————————————

本人在此申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平安银行理财产品合同（包括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委托申请表以及本申明书）的条款与内容，充分了解上述合同文件所规定的投资者责任，具有识别及承担相关风险的能力，本人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完全符合本人从事该投资的目的与目标。本人申明平安银行可仅凭本《申明书》即确认本人已理解并有能力承担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人在此确认，在签署理财产品合同之前，平安银行已就理财产品说明书的全部条款和内容向本人进行了详细说明和风险提示，本人已不存在任何疑问或异议，并对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与风险有清楚和准确的理解。

本人在此确认：本人已经阅读并收妥本理财产品说明书，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产品的风险及信息获取途径，愿意承担相关风险。(请在空格处抄录划线部分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资者签名：

                                 日  期：

平安银行理财产品申明书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对平安银行的信任并购买平安银行理财产品（安盈0927号）。为维护您的利益，平安银行特别提醒您在填写《平安银行基金和各类理财产品委托类申请表》（简称“理财委托申请表”）、办理理财产品相关业务前关注以下事项：

一、请仔细阅读理财产品说明书，本申明书与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委托申请表共同构成理财产品合同；
二、完成理财产品认购后，请妥善保存经平安银行盖章确认的本申明书和理财委托申请表的客户留存联；
三、凡签署本申明书和理财委托申请表的投资者，视为认可理财产品说明书所载的内容，并接受其约束。

平安银行
（经办行业务公章）

————————————————————————————————————————

本人在此申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平安银行理财产品合同（包括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委托申请表以及本申明书）的条款与内容，充分了解上述合同文件所规定的投资者责任，具有识别及承担相关风险的能力，本人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完全符合本人从事该投资的目的与目标。本人申明平安银行可仅凭本《申明书》即确认本人已理解并有能力承担该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人在此确认，在签署理财产品合同之前，平安银行已就理财产品说明书的全部条款和内容向本人进行了详细说明和风险提示，本人已不存在任何疑问或异议，并对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与风险有清楚和准确的理解。

本人在此确认：本人已经阅读并收妥本理财产品说明书，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产品的风险及信息获取途径，愿意承担相关风险。(请在空格处抄录划线部分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资者签名：
                                 日  期：
第一联 经办行留存





第二联 客户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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